
投 标 函

广州市国科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我方确认收到贵方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血管内超声诊断设备购置货物及相关服务

的招标文件（项目编号：BAZXDL-2024-00050）， 深圳创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

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南新街29号1983创意小镇A1栋F232）作为投标人已正式授权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中的授权代表或法定代表人为我方签名代表，签名代表在此

声明并同意：

1、我们愿意遵守采购代理机构招标文件的各项规定，自愿参加投标，并已清楚招

标文件的要求及有关文件规定，并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全部责任和义务。

2、我们同意本投标文件的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 90 日历日内有

效。

3、我们承诺从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起，本投标始终有效且不予撤销已递交的投标

文件。

4、我们已经详细地阅读并完全明白了全部招标文件及附件，包括澄清（如有）及

参考文件，我们完全理解本招标文件的要求，我们同意放弃对招标文件提出不明或误解

的一切权利。

5、我们同意提供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与评审委员会要求的有关投标的一切数

据或资料。

6、我们理解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与评审委员会并无义务必须接受最低报价的

投标或其它任何 投标，完全理解采购代理机构拒绝迟到的任何投标和最低投标报价不是

被授予中标的唯一条件。

7、如果我们未对招标文件全部要求作出实质性响应，则完全同意并接受按无效投

标处理。 

8、我们承诺技术规格偏离情况与客观事实相一致，并知悉若响应不实且情节严重

的，将被主管部门依法列为失信信息等法律后果。

9、我们证明提交的一切文件，无论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均为准确、真实、有效、完

整的，绝无任何虚假、伪造或者夸大。我们在此郑重承诺：在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中，如

有违法、违规、弄虚作假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一律由本单位



（深圳创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10、如果我们提供的声明或承诺不真实，则完全同意认定为我司提供虚假材料，并

同意作相应处理。

11、我们是依法注册的法人，在法律、财务及运作上完全独立于本项目采购人、用

户单位（如有）和采购代理机构。

备注：投标函中承诺的投标有效期应当不少于招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其他内容

不得擅自删改， 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投 标 人 ： 深圳创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单 位 地 址 ：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南新街29号1983创意小镇A1栋F232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程勇                 

邮 政 编 码 ：  518100      电 话 ： 18682469705        传 真 ：      /      

邮箱：       125712784@qq.com          

财务负责人或企业负责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程勇18682469705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开户银行帐号：637924870           

开户银行地址：福田区福中三路和海田路交叉汇处民生金融大厦1层          

开户银行电话：  0755-82806340                           

日 期 ： 2024年 12月 02 日



 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广州市国科招标代理有限司：

本公司深圳创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承诺：

1、本公司本招标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本公司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 

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

大数额罚 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 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 200 

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

额罚款”标准高于 200 万元的， 从其规定））。

4、本公司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

效期内的情况。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本公司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六项条件。

7、本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名单。

8、本公司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

3 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9、本公司及附属机构，并非受托为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或者其中分项目的前期工作提

供设计、编制规范、进行管理等服务的供应商。（适用于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10、本公司没有为采购项目同一合同项下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

检测等服务。

11、本公司承诺如与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其他投标人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

接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形，同意按投标无效处理。

12、本公司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恶意串通，不妨碍其他投标

人的竞争行为，不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已清楚，如违反

上述要求，将作投标无效处理。

13、本公司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



采购合同及本公司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

14、本公司承诺本项目的报价不低于本公司的成本价，否则，本公司 清楚将面临投标无

效的风险；本公司承诺不恶意低价谋取中标；本公司对 本项目的报价负责，中标后

将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公司（公 司）在投标中所作

的全部承诺履行。本公司清楚，若本公司以“报价太低 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

项目中标资格时，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若本公司（公 司）中标本项目，

本公司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本公司清 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

重点验收项目，本公司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 配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

本公司未按上述要求履约，本公司愿意接受 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15、本公司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本公司 对投标

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本公司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

则视为本公司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本公司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

处罚。

16、本公司承诺不非法转包、分包。

17、本公司承诺所投标响应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已知悉

并同意中标成交结果信息公示公开的内容。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名称：深圳创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4年12月02日















（五） 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及

监狱企业声明函

说明：深圳创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没有符合以上所述的情况



政策功能情况（如有）

项目名称：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血管内超声诊断设备购置

说明：深圳创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没有符合以上所述的情况

1. 属于品目清单范围内的节能或环境标志产品，应当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

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

2、未提供产品认证证书不予价格扣除



（七） 同类业绩

合同：





（八） 其他招标文件要求或投标人认为需要补充的内容（公开）

说明：本单位深圳创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没有需要补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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